

附件1
國立中興大學EMI教學資源中心：
跨校教師雙語專業發展社群實施計畫申請表

一、基本資料
	[bookmark: _Hlk201753830]執行期程
	自審核通過日起至115年6月21日（日）止

	社群名稱
	

	社群主題
	[bookmark: _Hlk200640196]□【A類】領域專長模組研發    □【B類】同儕觀課      □ 【C類】課程品保 

	召集人
	姓名：
	職稱：

	
	電子信箱：

	
	服務單位(請寫全稱，含校名/院系所) ：

	
	連絡電話：
	手機號碼：

	社群成員
	· 社群總成員：每一社群原則上以3至5人為限。
【A類】須由同領域專長之教師與語言教學專長教師共同組成，成員可來自同一學校或跨校組成。
【B類】須由來自兩校（含）以上之EMI授課教師組成，不限所屬學科領域。
【C類】須由來自兩校（含）以上之EMI授課教師組成，不限所屬學科領域。

	
	序號
	姓名
	服務
學校
	服務
院系所
	職稱
	電子信箱

	
	1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
	
	4
	
	
	
	
	

	
	5
	
	
	
	
	





二、活動規劃
「領域專長模組研發社群」請填【A類】，「同儕觀課社群」請填【B類】，「課程品保社群」請填【C類】。
【A類】領域專長模組研發社群：
1. 成員開課列表
	社群成員
序號
	授課教師
	課程名稱
	曾開課之學期
(含本學期)
	課程領域(請參考三、規劃與說明之「發展專長模組化雙語課程之領域」類別)

	1
	
	
	
	

	
	
	
	
	

	2
	
	
	
	

	
	
	
	
	

	3
	
	
	
	

	
	
	
	
	

	4
	
	
	
	

	
	
	
	
	

	5
	
	
	
	

	
	
	
	
	


2. 規劃與說明
	發展專長模組化雙語課程之領域
	□教育領域  □藝術及人文領域 □社會科學、新聞學及圖書資訊領域
□商業、管理及法律領域 □自然科學、數學及統計領域 
□資訊通訊科技領域 □工程、製造及營建領域
□農業、林業、漁業及獸領域 □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領域 □服務領域
□其他領域

	規劃
	1.
2.
3.




【B類】同儕觀課社群：
	※每位社群成員應進行至少一次50分鐘之EMI公開觀課（或教學演示等相關形式）；以及至少擔任社群成員公開觀課（或教學演示）之觀課者一次（含完成問卷、參與討論會）。

	活動時間
	活動
	授課教師
	觀課者
	活動內容(含課程名稱)

	日期：
時間：
	□課前討論(說課)
□公開觀課
□教學演示
□課後討論(議課)
	
	
	

	日期：
時間：
	□課前討論(說課)
□公開觀課
□教學演示
□課後討論(議課)
	
	
	

	日期：
時間：
	□課前討論(說課)
□公開觀課
□教學演示
□課後討論(議課)
	
	
	

	日期：
時間：
	□課前討論(說課)
□公開觀課
□教學演示
□課後討論(議課)
	
	
	

	日期：
時間：
	□課前討論(說課)
□公開觀課
□教學演示
□課後討論(議課)
	
	
	

	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列





【C類】課程品保社群：
	1. 擇定課程：共同選定一門由社群成員於本學期所授之EMI課程

	授課教師姓名
	

	EMI課程名稱
	中文課名：
英文課名：
· 授課老師請務必於本學期實施【NCHU】全英語授課課程教學回饋問卷，以利社群結案報告中「(必選)量化指標」之數據彙整與分析。

	2. 研擬尺規：依據本中心提供之「EMI課程品質保證公版評量尺規」以及相關規定修訂。 

	活動及會議次數
	預計__________次

	利害關係人參與
	□外部專家學者，預計__________位。
□修課學生代表，預計__________位。
※ 社群工讀生在執行工作期間，不宜同時以修課學生代表之身分參與討論。
□無。

	3. 尺規審查：請於115年2月26日(四)前提交「EMI課程品保尺規 (送審版)」(詳附件8課程品保成果報告第〈貳〉部分)。

	除須配合本中心執行尺規審查流程之外，社群是否也有規劃另行自辦尺規審查？
□是，請說明：例如社群將另聘外部專家協助尺規審議，強化尺規之公正與客觀性等。
□否，配合興大EMI教學資源中心之尺規審查流程辦理。

	4. 品保實施方式

	【必選】實施【NCHU】全英語授課課程教學回饋問卷，針對問卷結果進行統計和量化分析。
【必選】評量方式：(請至少✓勾選2項，以確保品保工作之公正與多元性)
□入班觀課：觀課者皆須填寫「課程品保社群專用觀課表」(請自行列印附件8課程品保成果報告第〈肆〉部分)。 
□針對(圈選：期中/期末)筆試結果進行數據關聯性分析(如成績分布、中英教學成效比較等)。
□其他(請具體說明)：





三、經費預算總表
【說明】
1. 經費性質：以經常門業務費為主，社群得編列之經費項目如下表所列，如有其他需求，請於送件前逕洽各案承辦人。
1. 經費用途：須能清楚看出是「為了執行社群任務，以達到本實施計畫目標」所編列之費用；預算用途不明與目標脫鉤、活動次數/項目超乎常情致經費浮編，或繕寫計算錯誤之申請案，以退還重新補正處理；逾期經提醒仍未補件者，本中心將基於合理調整精神酌予刪減預算，或予以退件。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
	
	單價
	數量
	總價
	請於此欄位說明經費用途

	業
務
費
	諮詢費
	
	
	
	每人次1,000元至2,500元。

	
	審查費
	
	
	
	1.按字計酬：每千字中文300-380元，外文380元
2.按件計酬：中文每件1,220-1,830元；外文每件1,830元

	
	交通費
	
	
	
	依中央政府各機關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辦理，檢據核實報支。

	
	工讀費
	190/時
	
	
	以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最低基本工資。

	
	勞保
	
	
	
	

	
	勞退
	
	
	
	

	
	健保補充保費
	
	
	
	諮詢費、審查費、工讀費需支付，雇主負擔二代保費稅率2.11%計算。

	合計
	NTD：


【備註】
1. 相關核銷項目依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規定辦理。
2. 收據抬頭請以繁體字寫明「國立中興大學」，發票請打統編5202410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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